
超声骨科动力系统手柄

一、设备配置清单（主要核心配套设备及配件）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位

1 手机 1 把

二、招标技术要求

1，用于脊柱骨质切除磨除手术；

2，超声骨科动力系统手柄，可连接医院现有主机。

3，压电陶瓷晶体换能技术，能量转化≥90%。

4，超声工作频率：22.5kHz，打击力度强，对组织保护性好。

5，超声振幅：需大于等于 130um，无旁振。

6，通用性手柄，切骨磨骨为同一手柄，无需更换，手柄可以高温高压消毒，重复使用。

7，手柄应配备专用的清洁刷清洁，防止手柄内部液体通道因高温消毒后产生结晶从而影响手柄寿命。

8，骨刀手柄和冲洗管都带Luer锁设计，防止术中脱落或漏水。

9，冲洗模式：手机及刀头内置冲洗管，切骨手术中持续冲洗，可冷却刀头，减少切面的热损伤，使切骨更润滑；

10，设有最低灌注保护冲洗量，冲洗量可调节：20ml—67ml/min。11，超声输出模式：连续超声波和脉冲超声波（50%—100%调节）两种模式，
术者可根据手术类型自由转换模式。

三、商务条款

序
号 目录 商务要求

（一）免费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要求

1
维修及维
护服务

★1.1 所投货物(含所选配置及软硬件校准和升级)免费保修期不少于 5 年，时间自最终验收合格并交付使
用之日起计算（原则上以“采购人完成入库”为准）。中标人必须提供设备原厂服务，终身维修。
1.2 由设备制造商提供售后服务，4 小时内响应，24 小时维修到位(不可抗力情况除外)。如需更换消耗
品和零配件需48小时之内完成，如遇产品重大故障，超72小时无法解决的，提供备用机。。
★1.3 设备制造商负责货物的终身维修，承诺至少 10 年原厂维修配件供应及软件升级。并免费配合采购
人完成设备端信息化接口改造。进口设备需提供设备厂家承诺函，国产设备需提供供应商承诺函（格式
自拟）。

2 质量保证

2.1 免费保修期内，中标人应确保年开机率在95%以上，否则按照如下约定执行: ①年开机率90~95%(含
95%)，扣履约保证金的30%; ②年开机率在85~90%(含90%)，扣履约保证金的60%; ③年开机率低于
85%(含85%)，中标人需无条件更换新机并赔偿采购人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采购人有权扣
除全额履约保证金。 注:年开机率=(365-停机天数)/365)。

（二）免费保修期外售后服务要求

1
服务内容
及要求

1.1 设备制造商提供售后服务，4 小时内响应，24 小时维修到位(不可抗力情况除外)。消耗品和零配件
供应及时，特殊情况下可提供备用机。
★1.2 免费保修期满后，设备制造商以优惠价格供应原厂维修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及仅人工保
修服务。
1.3 价格最高的前5项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全保修、仅人工保修服务，的优惠报价需填写于《零配件、
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报价明细清单》中。
1.4 免费保修期外，采购人采购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服务明细内容时，可就价格进行谈判，最终
谈判价格不能高于《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报价明细清单》中优惠报价。
1.5 中标人及设备制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不按时进行维修，不得要求采购人购买所谓“保修服务”(即:不
论设备有无故障先买保修服务)，不得在设备中嵌设任何不利于采购人使用与维修设备的障碍。



序
号 目录 商务要求

（三）其他商务要求

1 交货要求

★1.1 中标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国产设备 60 日历日内，进口设备 90 日历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交付采购人验收。
1.2 中标人应提供设备的技术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配置清单、产品说明书、图纸、操作手册、维护
手册(含维修密码及接口数据)、质量保证文件、服务指南等，所有外文资料须提供中文译本。文件应随
货物一并交付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1.3 提供的货物必须为全新、经检验合格的产品。产品如需要计量检测的应提供相关计量检定部门出具
的合法检定报告。其中，进口设备必须具有报关证明文件、原产地证明和商检合格证明文件。

2
运输、安
装和验收

2.1 中标人负责将货物安全无损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并承担设备的包装、运输、保险、装卸、安装调
试、培训、商检及计量检测、关税、增值税和进口代理等费用。
2.2 采购人在必要时有权要求中标人提供设备相关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报告。如果发现所交货物与投标文
件中所承诺的不符或存在质量、技术缺陷等，采购人可以拒绝接收该货物，投标人应采取补足、更换或
退货等措施，以满足规格的要求，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3 中标人与采购人设备验收人员共同确认安装条件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后方可发出货物，中标人负责货
物的现场安装和调试，提供货物安装、调试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和辅助材料。中标人应在货物运至指
定地点后一周内开始安装调试。
2.4 由中标人代表和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对产品进行验收。验收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执行。经检验设
备正常运作后签署验收报告，产品保修期自验收合格（原则上以“采购人完成入库”为准）之日起算。
2.5 设备安装过程中不得损坏安装场地内已有设备、器具和装修等物品，如有损坏，中标人应无条件恢
复原状，针对无法修复的中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2.6 医疗设备的包装箱使用后由中标人负责处理。
2.7 废气排放、排污等接口须无条件改造为符合采购人现有标准和制式。

3 培训
3.1 中标人应派专业技术人员免费对采购人指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及指导，直至其完全掌握设备的基本
故障处理技术。中标人责成设备生产商提供标准化操作流程、日常保养流程、质控流程、PPT版本操作
教程及操作视频、电子说明书等。

4 知识产权

4.1 中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该设备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
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中标人保证所提供软件的合法性，所发生的任何知识产权纠纷与采购人
无关。若因为知识产权纠纷造成的一切损害赔偿及损失由投标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预期损
失和对方要求赔偿损失及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和差旅费等。
4.2 采购人购买设备后，有权对该设备与其他设备进行配套、整合或适当改进，而免受侵犯专利权的起
诉。若因为知识产权纠纷造成的一切损害赔偿及损失由投标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预期损失
和对方要求赔偿损失及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和差旅费等。

5 付款方式

5.1 合同签订生效后，中标人自主选择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
金形式提交合同金额5%为履约保证金；
5.2 中标人提供合同全额发票办理入库后15日，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全款；
5.3 履约完成，中标人提出退还履约保证金申请，采购人确认履约合格后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或者出具
相应证明文件。采购人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需向中标人每日偿付履约保证金0.1‰利息。因中标人原
因未能达到本项目验收标准或验收不通过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6 违约责任

6.1 若本合同约定交付期限届满，中标人不能按照约定交货，中标人应按照未交货产品价值的1%/日向采
购人支付违约金；如逾期超过30日历日(含)的，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中标人按照本合同总金
额的3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6.2 若中标人交付的产品、工程或服务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和其投标承诺的，或在投标阶段为了中标而
盲目虚假承诺、低价恶性竞争，在履约阶段则通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而获取利润的，将被拒收产品并
扣除全货款30%的违约金，且将被列入履约“差评”供应商清单，并按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处理。若违约
金无法弥补招标人的损失，中标人还应赔偿招标人因此造成的损失。
6.3 采购人有权从中标人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中标人应承担的违约金和采购人的损失，剩余违
约金和采购人的损失，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继续支付。履约保证金不足以补偿中标人应承担的违约金
和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继续支付。
6.4 其他违约责任。

7 产品要求
★7.1 进口产品投标人必须提供由设备制造商(或中国总代理)签署的合法有效的保修、维修承诺函(免费保
修期需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扫描件，原件备查。国产产品无需提供。

8 其他 8.1 投标人应按其投标文件中的承诺，进行其他售后服务工作。




